
证券代码：

002391

证券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6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8

年

10

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为三年。

2011

年，公司通过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组织

的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并于近日收到了由以上单位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F201132001010

），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将连续三年（即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继续享受国家关

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11

年公司已按照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

预计。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2－002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联重科

"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

8

时至

9

时在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

号公司第

11

号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七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七名，公司监事会主席曹永刚先生、监事刘驰先生、职工监

事罗安平先生、高级总裁张建国先生、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洪晓明女士、董事会秘书申柯先生亦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环卫机械产业战略发展需要，中联重科拟以现金形式出资人民币

21

亿元，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长沙

中联重科环卫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环卫机械公司

"

，公司名称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

准）。 公司拟设立的环卫机械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

亿元，中联重科持有

100%

股权。 董事会授权中联重

科管理层及管理层进一步授权之人士办理与设立环卫机械公司相关的注册登记等一切手续和事宜。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

为环卫机械产业战略发展需要，在中联重科的全资子公司环卫机械公司设立完成后，中联重科将向环

卫机械公司转让与环卫机械业务相关的资产，转让价格为该等资产截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账面值合计人民

币约

194,328

万元。

董事会授权中联重科管理层及管理层进一步授权之人士办理与前述资产转让相关的一切手续和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签署、资产的转让和过户手续等。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2－003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联重科

"

）拟投资设立长沙中联重科环卫机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环卫机械公司

"

，公司名称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

2

、投资金额和比例：拟设立的环卫机械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

亿元，中联重科持有环卫机械公司

100%

股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环卫机械产业战略发展需要，中联重科以现金形式出资人民币

21

亿元，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环卫

机械公司。 公司拟设立的环卫机械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

亿元。 在环卫机械公司设立完成后，中联重

科将向其转让与环卫机械业务相关的资产，转让价格为该等资产截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账面值合计人民币

约

194,328

万元。

公司已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总额不超过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因此

本次投资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尚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情况

本次投资无其他投资主体，由公司以现金形式出资人民币

21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环卫机械公司。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中联重科环卫机械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

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武全；

注册资本：

21

亿元人民币；

住所：长沙银盆南路

307

号

;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销售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机械设备，水污染防治机械设备，公路、桥梁、隧道、园

林、市政工程养护、保洁机械设备，以及相关零部件，售后技术服务。 （最终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由公司全额投资，无投资合同。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环卫机械产业战略发展需要设立全资子公司长沙中联重科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将有利于环卫

机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投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

大影响。

六、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中联重科管理层及管理层进一步授权之人士办理与设立环卫机械公司相关的注册登记等

一切手续和事宜。

七、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发出，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以书面形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

８

人，出席会议董事

８

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增资入股经营合同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

司增资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以书面形式召

开，公司现有董事

８

人，出席会议董事

８

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

限公司、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增资入股经营合同的议案》。

一、增资概述

公司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三钢闽光”）、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莆田国资投资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签署增资入股经营合同，由福建三钢闽光与莆田国资投资

公司对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莆田冷轧”）增资。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三方共同委托福建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鞍钢莆田冷轧的

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委托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鞍钢莆田冷轧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状况

进行评估。三方同意按经确认并经备案的鞍钢莆田冷轧的净资产评估值作为本次增资入股的对价依据。福

建三钢闽光、莆田国资投资公司按比例各自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出资

１５

，

００８．０１

万元，以各自获得鞍钢莆田冷

轧

１０％

的股权，其中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０１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入股合同的签订使鞍钢莆田冷轧与当地政府以及企业建立了纽带，充分发挥彼此协同效应，

扩大鞍钢莆田冷轧在当地的影响，有利于其在当地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进一步加深公司与海峡西岸经济区

的合作交流。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上述事项有助于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借助增资方在当地的影响与作用，扩大其在当地的

影响，有利于其在当地的进一步发展；

２

、上述事项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有利于公司的未来发展，对公司的发展有积极的影

响；

３

、上述事项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

二、协议主要内容

付款方式和时间安排：在完成向上级部门必备的审批、备案等程序后，福建三钢闽光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前完成全部增资，莆田国资投资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完成全部增资。

鞍钢莆田冷轧现有注册资本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完成

后，鞍钢莆田冷轧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其

８０％

的股权，福建三钢闽光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莆田国资投资公司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

福建三钢闽光、莆田国资投资公司与本公司皆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三、鞍钢莆田冷轧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批准了本公司独资设立鞍钢冷轧钢板 （莆田）有

限公司的议案。 鞍钢莆田冷轧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２

亿元。 根据该次决议，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完成向鞍钢莆田

冷轧注资人民币

２

亿元。

鞍钢莆田冷轧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在莆田市秀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地址为莆田市秀屿区

政府财政楼

２１２

室，法定代表人为曹丕智。 经营范围为：黑色金属压延加工，钢材轧制的副产品、冶金零部件

的生产制造，销售钢材产品，钢材产品的加工及相关服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了公司向鞍钢莆田冷轧增资的议案。 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底前已对鞍钢莆田冷轧完成增资人民币

１０

亿元，注册资本累计为人民币

１２

亿元。

鞍钢莆田冷轧目前仍处于建设期。

四、增资作价依据

鞍钢莆田冷轧经福建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闽中兴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１

号《鞍钢冷轧钢板

（莆田）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经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

号《福

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拟对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增资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书》），鞍钢莆田冷轧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价值及评估价值结果如下表所示。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４８

，

９２４．０２ ４８

，

９２４．０２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２ ２２７

，

８０８．５３ ２３０

，

５７３．９２ ２

，

７６５．３９ １．２１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３

投资性房地产

４

固定资产

５

在建工程

６ ２２２

，

７４８．４８ ２２３

，

３５２．０５ ６０３．５７ ０．２７

无形资产

７ ５

，

０６０．０５ ７

，

２２１．８７ ２

，

１６１．８２ ４２．７２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８ ５

，

０６０．０５ ７

，

２２１．８７ ２

，

１６１．８２ ４２．７２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９

资产总计

１０ ２７６

，

７３２．５４ ２７９

，

４９７．９４ ２

，

７６５．４０ １．００

流动负债

１１ －９

，

２３３．１３ －９

，

２３３．１３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２ １６８

，

６６７．０２ １６８

，

６６７．０２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３ １５９

，

４３３．８９ １５９

，

４３３．８９ ０．０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４ １１７

，

２９８．６５ １２０

，

０６４．０５ ２

，

７６５．４０ ２．３６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

必要的评估程序， 对鞍钢莆田冷轧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于评估基准

日，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鞍钢莆田冷轧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１２０

，

０６４．０５

万元，比审计后账

面净资产增值

２

，

７６５．４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３６％

。

公司与福建三钢闽光及莆田国资投资公司同意按上述经评估的鞍钢莆田冷轧的净资产评估值作为本

次增资入股的对价依据。

五、增资方情况介绍

１

、福建三钢闽光法定代表人为卫才清，注册地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注册资

本为

５３

，

４７０

万元整，经营范围主要为焦炭、生铁、钢坯、钢材的生产、加工、销售等。 福建三钢闽光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三钢闽光，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控股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 福建三钢闽光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莆田国资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何金清，注册地址位于莆田市文献西路外经贸大厦

３－４

层，注册资

本为

９

亿元整，经营范围主要为从事受委托国有资产的投资开发，参股、控股、合资的资本经营活动等。 莆田

国资投资公司是由莆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莆田国资投资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2012-008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三维公司

"

）与山西数源华石化工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数源公司

"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作出

"

（

2008

）晋民初

字第

13

号

"

《民事判决书》，公司不服该判决，于

2009

年

11

月

20

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该重大诉讼的相

关情况详见

2009

年

11

月

1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临

2009-

039

）。

最高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于

2010

年

6

月

11

日开庭审理了本案。

2010

年

9

月

13

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

就本案作出的

"

（

2010

）民一终字第

23

号

"

《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

定，裁定如下：

1

、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8

）晋民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

2

、本案发回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该重大诉讼的相关情况详见

2010

年

9

月

1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D12

版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山西三维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临

2010-030

）。

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

"

（

2010

）晋民初字第

16

号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

上述发回重审的案件判决如下：

1

、解除数源公司与三维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与《租赁合同（电石）补充协议》；

2

、数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所有租赁资产返还三维公司；

3

、三维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数源公司原材料、辅助材料及未结算电石款

622.498539

万元；

4

、三维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十五日内补偿数源公司经营损失及固定资产投入共

5197.262445

万元；

5

、数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内支付三维公司代付的电器仪表工人工资、水、电、气、汽费、失

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财产保险费、工会经费共

1026.775396

万元；

6

、数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十五日内支付三维公司未结算租赁赁费

229

万元；

7

、数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十五日内支付三维公司外购电石增加的成本费用

367.2

万元；

8

、上述判决双方互相应支付的款项，在进行折抵后，自

2008

年

11

月

5

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计算利息，由

最终负有支付义务的三维公司承担。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接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后，本公司不服判决，决定在法定期间内向最高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开庭审理时间尚不确定。 鉴于本案的相关审理结果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次公告的诉

讼结果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根据该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

（

2010

）晋民初字第

16

号

"

《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杨文江先生的通

知：杨文江先生由于个人资金需求，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１６

，

８７１

，

０４５

股。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均价（元

／

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杨文江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１２ ３９６

，

３５１ ２０．０１ ０．１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３ １

，

８８０

，

４９２ ２０．４６ ０．７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３ ８

，

７２３

，

１５７ １８．４３ ３．２９％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１１ ２

，

６３３

，

３９９ １４．３８ ０．７７％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２ ３

，

２３７

，

６４６ １２．８７ ０．９４％

合计

１６

，

８７１

，

０４５ － ５．８６％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转增前公司总股本

为

２６

，

４９４．６５

万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３４

，

４４３．０４５

万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杨文江先生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

１６

，

８７１

，

０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６％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杨文江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６９

，

０４０

，

７４９ ４９．０８％ １６５

，

８０３

，

１０３ ４８．１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

，

２６０

，

１８７ １２．２７％ ４１

，

４５０

，

７７５ １２．０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６

，

７８０

，

５６２ ３６．８１％ １２４

，

３５２

，

３２７ ３６．１１％

注：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的规定，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控股股东杨文江先生

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变动是由于其

２０１１

年度减持了

１３

，

２３７

，

０４８

股，导致

２０１２

年度计算可转让股份的基数减少

所致。

本次减持后，杨文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为

１６５

，

８０３

，

１０３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４８．１４％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在本次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的股份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公司控股股东杨文江先生承诺连续六个月内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４

、公司将督促杨文江先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杨文江先生关于减持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市公司名称：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称： 御银股份

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杨文江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９５７

号

３００４

房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９５７

号

３００４

房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 依据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御银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御银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书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人 指 杨文江

御银股份、上市公司 指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减少持股

本报告 指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姓名：杨文江

性别：男

公民身份证号码：

４４１２２６１９７２０５１５００１０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９５７

号

３００４

房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９５７

号

３００４

房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４６８７２２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持股

其它：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而接受过处罚。

二、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

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自身资金需要。

二、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将根据市场情况可能继续减少其拥有权益

的公司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御银股份

１６５

，

８０３

，

１０３

股股份，占其股份总额的

４８．１４

％

。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二级市场方式出售其所持的御银股份共计

１６

，

８７１

，

０４５

股，占御

银股份股本的

５．８６％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均价（元

／

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杨文江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１２ ３９６

，

３５１ ２０．０１ ０．１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３ １

，

８８０

，

４９２ ２０．４６ ０．７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３ ８

，

７２３

，

１５７ １８．４３ ３．２９％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１１ ２

，

６３３

，

３９９ １４．３８ ０．７７％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２ ３

，

２３７

，

６４６ １２．８７ ０．９４％

合计

１６

，

８７１

，

０４５ － ５．８６％

三、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御银股份总股份数

１６５

，

８０３

，

１０３

股，其中质押了

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尚未解押。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御银股份之股份的情

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均价（元

／

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杨文江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１１ ２

，

６３３

，

３９９ １４．３８ ０．７７％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２ ３

，

２３７

，

６４６ １２．８７ ０．９４％

合计

５

，

８７１

，

０４５ － １．７１％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

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人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杨文江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杨文江先生身份证明文件

２

、御银股份简式权益变动书

投资者可在以下地点查阅本报告书和有关备查文件：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五山路

２４８

号金山大厦

２６

楼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４６８７２２

联系人： 谭骅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州市五山路

２４８

号

股票简称 御银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杨文江 信息披露义务人地址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

是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６９

，

０４０

，

７４９

股 持股比例：

４９．０８％

（占现有总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

变动数量：

３

，

２３７

，

６４６

股 变动比例：

０．９４％

（占现有总股份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

是

□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

是

□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营业总收入

７

，

１２２

，

４１９

，

９９０．７１ ４

，

０８１

，

１２３

，

５４６．００ ７４．５２

营业利润

６３９

，

３５２

，

７３３．２５ ３２３

，

９３８

，

７２４．２５ ９７．３７

利润总额

６１０

，

８７５

，

９３９．１７ ３５１

，

７９７

，

４１２．９４ ７３．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４８９

，

９５８

，

９３６．８６ ２９１

，

２７２

，

６３８．６６ ６８．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２４ ０．２７１ ５６．４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７．１４ ５．６４ １．５０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５

，

２７７

，

２３４

，

３１７．７３ ９

，

６６７

，

９６９

，

２３７．８１ ５８．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７

，

１５５

，

８３３

，

２４７．４６ ６

，

５９２

，

４２５

，

３８７．１７ ８．５５

股本

１

，

１５４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５４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６．２０ ５．７１ ８．５８

注：

①

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应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数据（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填列，净资产收益率为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总体经营情况

２０１１

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一年。 上半年国内

ＰＶＣ

市场较往年同期有较大幅

度的增长，

ＰＶＣ

价格最高达到

８３００

元

／

吨，下半年受到宏观系统性危机的打压，

ＰＶＣ

市场价格大幅下滑，最低降

至

６５００

元

／

吨左右。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以发展为要务，效益为中心，带领公司全体员工创新拼搏、

开拓进取，较好的完成了全年的生产经营目标。

华泰公司二期

３６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配套

３０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项目平稳运行， 热电装置成功并网；阜

康能源年产

４０

万吨聚氯乙烯树脂、

３０

万吨离子膜烧碱一期循环经济项目、二期

４０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３０

万

吨

／

年离子膜烧碱及配套

２×１５

万千瓦热电联产循环经济项目及中泰矿冶

６０

万吨

／

年电石、配套

６０

万千瓦自备电

联产项目稳步推进。

全年共生产聚氯乙烯树脂

８１．９９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１０２．４９％

，同比增长

５９．７６％

；生产烧碱

６１．４４

万吨（含自

用量），完成年计划的

１０２．４０％

，同比增长

５３．５２％

。 全年销售聚氯乙烯树脂

８１．２３

万吨，销售烧碱

５９．０８

万吨。

（二）主要财务数据变动原因分析

１

、 与

２０１０

年同期相比， 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

７４．５２％

， 营业利润增长

９７．３７％

， 利润总额增长

７３．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６８．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增长

５６．４６％

，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华

泰公司二期项目全面投产，主要产品产量较上年有大幅增长，全年均价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

２

、总资产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８．０２％

，主要原因是：下属公司阜康能源、中泰矿冶处于项目建设期，致使资产

总额较上年大幅增加。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新政发［

２００２

］

２９

号）的有关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

方税务局直属征收局以新地税直征函［

２００３

］

１１７

号批准，公司在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１０

年期间享受减按

１５％

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根据新政办函［

２００５

］

９

号《关于同意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批复》的有

关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直属征收局以新地税直征函［

２００５

］

８４

号批准，公司在上市之日起，企

业所得税按应征税额减征

５５％

，减征时间暂定为

５

年。

根据《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西部地区的鼓励

类产业目录尚未发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经营业务未发生改变，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１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的通知》（新地税函［

２０１２

］

１８

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汇算清缴暂按

１５％

的税率

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２０１２

年度预缴也暂按

１５％

的税率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本次业绩快报暂按

１５％

的

所得税率计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和每股收益。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实现净利润

５２

，

３３８．６４

万元，较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末减少

１

，

５４２．５５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８

，

９９５．８９

万元，较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末减少

４

，

９８５．１３

万元。 主要原因是：

（

１

）下半年受到宏观系统性危机的打压，

ＰＶＣ

市场价格大幅下滑，最低降至

６５００

元

／

吨左右，受此因素影

响，公司四季度出现了小幅亏损。

（

２

）

２０１１

年华泰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权融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华泰公司与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融资协议，期限一年。 根据协议约定，

２０１１

年华泰公司实现的利润由华泰公司全体股东

共同享有，所以，

２０１１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末发生较大变化。

四、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３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６３

，

１５０

，

６４２．７０ ２３３

，

５９２

，

２０３．９９ １２．６５％

营业利润

５７

，

０６５

，

３５０．５３ ６１

，

６７３

，

９２２．６８ －７．４７％

利润总额

６１

，

５２１

，

５４７．００ ６３

，

４４５

，

３１８．２９ －３．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２

，

２９３

，

３１４．９４ ５３

，

５６７

，

９８８．９８ －２．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６３１９ ０．６４７３ －２．３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１４％ ６．４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９４１

，

０１６

，

８４９．７５ ８９１

，

１６８

，

８９１．１８ ５．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８６８

，

１７７

，

０７４．４０ ８４０

，

７１１

，

７５９．４６ ３．２７％

股本

８２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１０．４９ １０．１６ ３．２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

应收票据上升

１２２．５１％

，主要原因为催款力度加大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下降

５８．５３％

，主要原因为本期完工部分基建项目，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应收利息下降

１００％

，主要原因为二年期存单到期所致。

存货上升

３７．９９％

，主要原因系增加材料储备。

固定资产上升

１１２．８％

，在建工程上升

２０２．９８％

，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递延所得税资产上升

４４．８５％

，主要原因为应收帐款增加使资产损失准备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项目上升

１００％

，主要原因为本期年初参股紫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致。

应付票据上升

１００％

，主要原因为本期使用银行承况汇票支付应付帐款，延缓资金使用。

应付职工薪酬上升

５０．１３％

，主要原因为本期管理人员人数和奖金较上期有所增加。

应交税金上升

２０６．７６％

， 主要原因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应交增值税较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应交增值税较多，其

他各项税金较上期也有所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上升

２７１．０１％

， 主要原因系外资企业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开始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

育费附加。

管理费用上升

３５．１０％

，主要原因系研发投入等较上年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上升

４４．０１％

，主要原因系应收帐款增加使资产损失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上升

６８．４６％

，主要原因系本期政府补贴性收入较上年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下降

６９．１３％

，主要原因系本期捐赠较上年减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２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６９１

，

３５７

，

１７６．８３ ４７２

，

９３０

，

４７２．５０ ４６．１９％

营业利润

４０

，

７５８

，

７３８．６４ ２７

，

８５５

，

２６４．８１ ４６．３２％

利润总额

４８

，

３６８

，

１８５．２３ ２７

，

６２０

，

４８９．８０ ７５．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１

，

１２３

，

９２６．９１ ２３

，

７５７

，

２４６．７７ ７３．１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３ ０．３２ ６５．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７６％ ３．７４％ ２．０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０４１

，

３２７

，

９７６．１４ ８１０

，

８４３

，

９６８．４７ ２８．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７１８

，

１６８

，

２２６．４０ ７１６

，

０５１

，

５７９．４１ ０．３０％

股本

７７

，

８３０

，

７８０．００ ７７

，

８３０

，

７８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９．２３ ９．２０ ０．３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６．１９％

，系产销量增加所致；

２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６．３２％

，系产销量增加，相应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３

、利润总额、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７５．１２％

、

７３．１０％

，系一方面营业利润增加、另一方面

当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与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一致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7

2012

年

2

月

25

日 星期六


